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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157      证券简称：中联重科     公告编号：2012－026 号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 

暨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

 

 

 

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联重科”或“公司”）于

2012年5月14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

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了《中联重科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召开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定于2012年6月29日

召开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。 

2012年6月1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向有关银行申请信用（授信）及融资业务的议案》，同

时，公司收到股东佳卓集团有限公司（Good Excel Group Limited，

以下简称“佳卓集团”）的《关于增加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

的函》，将该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提交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

议。现将有关临时提案的内容及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

如下： 

（A）、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一项临时提案：《关于向有

关银行申请信用（授信）及融资业务的议案》 

结合2012年度公司业务需求，公司拟向有关银行申请信用（授

信）及融资业务，总规模不超过1400亿元，包括：流动资金贷款、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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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揭业务、融资租赁、开立信用证、开立银行承兑汇票、各类保函等

银行相关业务。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詹纯新先生代表本公司与有关银

行签署相关开户文件、预留印鉴，签订信用（授信）及融资业务相关

文件。该委托无转委托权。本委托有效期自2012年5月1日起至2013

年4月30日止。 

2012年6月1日，股东佳卓集团以书面方式向公司董事会发出《关

于增加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》，同意将《关于向有关银

行申请信用（授信）及融资业务的议案》作为临时增加的普通决议案

提交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佳卓集团持有公司5.18%的股份，其提出的增加股东大会临时提

案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规则》和《香港联合交易所

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 

（B）、现将召开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重新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会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召开时间：2012年6月29日14：00 

（二）股权登记日：2012年6月22日 

（三）召开地点：长沙市银盆南路361号公司办公楼多功能会议厅 

（四）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（五）召开方式：本次股东会议采取会议现场投票的方式。 

（六）出席对象 

1、2012年6月22日（股权登记日）下午A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均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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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参加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；不能亲自出席现场股东会议的股东可

授权他人代为出席（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）；本公司的境外H

股股东另行通知。 

2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；公司律师。 

二、会议审议事项 

（一）提案名称 

普通决议案： 

1.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。 

2.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。 

3. 审议及批准聘请 2012 年度本公司核数师。 

(1) 审议及批准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

公司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境内核数师； 

(2) 审议及批准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截至

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国际核数师；  

(3)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厘定计算境内及国际核

数师报酬的原则，以及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根据已确定

的原则厘定彼等的具体的报酬。 

4.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公认会

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及经审核的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

编制的财务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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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公认会

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； 

(2)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核的根据国际财务报

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。 

5.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。 

6.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。 

7.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并批准以本

公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总股本 7,705,954,050

股股份为基数宣派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币 0.25 元（含税），共

计约人民币 19.27 亿元。 

8.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A 股 2011 年年度报告的全文及摘要。 

9.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H 股 2011 年年度报告。 

10. 审议及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（中国）有限公司为开展

融资租赁业务进行不超过人民币 160 亿元融资。 

11. 审议及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为开展

融资租赁业务进行不超过人民币 240 亿元融资。 

12. 审议及批准为中联重科国际贸易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的贷

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担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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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 审议及批准建议变更非公开发售股东所募集部分款项的

用途； 

（1）终止投入原“社会应急救援系统关键装备产业化项目”中

的环卫机械项目，并将其募集资金合共人民币 20,900 万元补充

流动资金； 

（2）“中大型挖掘机产业升级项目”中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5,000

万元投向“渭南工业园建筑起重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”。 

14、审议及批准本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信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

1400 亿元的信贷融资。 

特别决议案： 

1. 审议及批准更改本公司业务范围并因本公司业务范围更

改而修订《章程》。 

2. 审议及批准授予董事会发行本公司新股一般性授权：   

作为特殊事项，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况和本公司需要

而决定本公司应否个别或同时配发、发行和处理内资股和

境外上市外资股份（「H 股」）， 前提是涉及的内资股和 H

股各自的数目不得多于本特别决议案获通过之日本公司

的已发行内资股或 H 股各自的 20%。然而，虽然董事会

已获授一般授权，凡发行新内资股的，一律应根据相关的

中国法律和法规，由股东于股东大会另行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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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决议案内容如下： 

(1) 在遵守下述第 (3)及(4)段的条件的前提下，根据中华人

民共和国（「中国」）《公司法》（「中国公司法」）和本公

司股份各个上市地有关监管规定（不时修订)，一般及

无条件授权董事会行使本公司的一切权力，在「有关期

间」内配发、发行及处理新股，及决定配发及发行新股

的条款及条件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款： 

a 拟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； 

b 新股的定价方式和／或发行价格（包括价格区间）； 

c 开始及结束新股发行的日期； 

d 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；及 

e 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力的建议、协议及

购股权。 

(2) 上述第（1）段所述的批准将授权本公司董事会，于「有

关期间」内作出或授予需要或可能需要于「有关期间」

结束后行使该等权力的建议、协议及选择权。 

(3) 除根据供股（定义见下文）或任何购股权计划或类似安

排所规定购买本公司股份之权利而发行之股份外，董事

会根据第（1）段所述批准有条件或无条件配发及发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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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不论是否根据选择权或以其它方式）的新内资股和新

H 股的面值总额，各自不得超过通过本决议案当日本公

司已发行的内资股和 H 股的 20%。 

(4) 在行使第（1）段所授权力时，董事会必须：（a）遵守

中国《公司法》及本公司股份上市地的有关监管规定（经

不时修订）；及（b）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

中国其它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。 

(5) 就本决议案而言： 

「有关期间」指本决议案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中较早

日期止的期间： 

a 本决议案获通过之日后十二个月届满时; 

b 本公司下届周年股东大会结束时；或 

c 本公司股东于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修

订本决议案所述授权时。 

「供股」指本公司所有股东（任何居住于法律上不容许

本公司向该股东提出该等股份配发或发行的建议的股

东除外）及（在适当的情况下）有资格获配发或发行本

公司股份之其它股本证券持有人，按其现时所持有的股

份或其它股本证券的比例（唯无需顾及碎股权利）配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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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发行本公司股份或其它将会或可能需要股份配发和

发行的证券。 

(6) 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及根据《公司法》，授权

董事会于根据上文第（1）段行使权力时将本公司注册

资本增至所需数额。 

(7) 授权董事会在不违反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本公司股份

上市地的监管规定（经不时修订）和《章程》的情况下，

为完成配发、发行及上市新股签署必要文件、办理必要

手续及采取其它必要行动。 

(8) 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，授权董事会在完成配发

及发行新股后，根据本公司新股配发及发行的方式、种

类、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时本公司股权结构的实

际情况，对本公司的《章程》的有关内容作出适当及必

要的修订，以反映本公司股本结构及注册资本根据此项

授权而产生的变动。 

上述特别决议案需获得出席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

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 

（二）披露情况 

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已于2012年3月16日及6月4日在《中国证券

报 》、《 上 海 证 券 报 》、《 证 券 时 报 》 和 巨 潮 资 讯 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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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进行了披露。 

 

三、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及参加方法 

（一） 登记手续 

1、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股东账户卡、加盖法人公

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见附件）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

手续； 

2、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、股东账户卡登记；代理人持本

人身份证、授权委托书（见附件）、委托人身份证、委托人股东账户

卡办理登记手续。 

3、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。 

（二）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：  

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 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

室  

邮政编码：410013 

联系电话：0731-88788432 

传  真：0731-88923904  

联系人： 朱亮苏   胡昊 

（三） 登记时间： 

2012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:00—11:00、下午 14:00—16:00 

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，并携带身份

证明、股东账号卡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，以便验证入场。 

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 10 

四、其他事项  

1、会议联系方式 

联系电话： 0731-88788432  

传  真： 0731-88923904  

联系人：朱亮苏  胡昊 

通讯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 361 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

董秘办公室  

邮政编码：410013 

2、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，出席会议者食宿、交通费用自理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、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

议决议、第四届董事会201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、独立董事关于

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》、《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

的独立意见》、《监事会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书面意见》及《中国

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

保荐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二年六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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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 

授权委托书 

本人（ 本公司） 作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，兹委托

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/女士代表本人（本公司）出席公司 2011

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 

投票指示： 

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

1、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 

2、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 

3、审议及批准聘请 2012 年度本公司核数师  

（1）审议及批准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

司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境内核数师； 

 
  

（2）审议及批准聘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截至 2012

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国际核数师； 

 
  

（3）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厘定计算境内及国际核数

师报酬的原则，以及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根据已确定的原则厘定

彼等的具体的报酬。 

 

  

4、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公认会计准

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及经审核的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

财务报告 

 

（1）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公认会计

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； 

 
  

（2）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核的根据国际财务报告

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。 

 
  

5、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 

6、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  

7、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并批准以本公

司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总股本 7,705,954,050 股股

份为基数宣派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币 0.25 元（含税），共计约人

民币 19.27 亿元 

 

  

8、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A 股 2011 年年度报告的全文及摘要    

9、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H 股 2011 年年度报告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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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审议及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（中国）有限公司为开展融

资租赁业务进行不超过人民币 160 亿元融资 

 
  

11、审议及授权中联重科融资租赁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为开展融

资租赁业务进行不超过人民币 240 亿元融资 

 
  

12、审议及批准为中联重科国际贸易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的贷款

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担保 

 
  

13、审议及批准建议变更非公开发售股东所募集部分款项的用

途 

 

（1）终止投入原“社会应急救援系统关键装备产业化项目”

中的环卫机械项目，并将其募集资金合共人民币 20,900 万元

补充流动资金； 

 

  

（2）“中大型挖掘机产业升级项目”中的募集资金人民币

15,000 万元投向“渭南工业园建筑起重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”。 

 
  

14、审议及批准本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信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

1400 亿元的信贷融资 

 
  

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

1、审议及批准更改本公司业务范围并因本公司业务范围更改

而修订《章程》 

 
  

2、审议及批准授予董事会发行本公司新股一般性授权 
 

  

注 1、上述审议事项，委托人可在“赞成”、“反对”或“弃权”方框内划“√”，作出投票指

示。 

2、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，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。 

3、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、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。 

委托人（法人股东加盖公章）：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

委托人持股数： 委托人股东帐号： 

受托人姓名：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： 

委托期限： 

委托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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